
修订背景：

1. 2023 年 10 月交易所发布《关于优化融券交易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相关安

排的通知》，根据业务规则变化增加及修订部分内容。

主要修订内容概述：

1. 增加投资者申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人及其关联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战略

配售股份及以大宗交易受让的股份等；

2. 增加投资者及其关联方不得融券卖出股票的情况。

《融资融券业务交易风险揭示书》修订对照表

202302 版风险揭示书 202401 版风险揭示书

一、与普通证券交易共有的风险

融资融券交易除像普通证券交易一样具有政策风

险、市场风险、违约风险、系统风险等各种风险外，

还有其特有的投资杠杆放大的风险。

一、与普通证券交易共有的风险

融资融券交易具有普通证券交易所具有的政策风

险、市场风险、违约风险、系统风险等各种风险。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修订对照表

202302 版合同 202401 版合同

第三章 声明和保证 第三章 声明和保证

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作如下声明与保证：

（十）甲方承诺不与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主体合

谋，锁定配售股票收益、实施利益输送或者谋取其

他不当利益。甲方承诺不利用融券实施日内回转交

易（变相 T+0 交易）。

第四章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章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二）甲方的义务

2、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及乙方相关业务

制度的规定，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物，并保

证所提供的担保物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和权属争

议。如实向乙方申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情

况（包括解除和未解除限售股份）、上市公司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取得的股票及由

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情况。甲方承诺不将个人

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以及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持有上市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前取得的股票以及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的或

机构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作为担保物转入。甲

方若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东的，应承诺不进

行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的融资融券交易；

第六条（二）甲方的义务

2、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及乙方相关业务

制度的规定，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物，并保

证所提供的担保物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和权属争

议。如实向乙方申报本人及其关联人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限售股份情况（包括解除和未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取

得的股票及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情况。甲方

承诺不将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以及解除

限售存量股份、持有上市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由上述股票孳生

的送、转股的或机构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作为

担保物转入。甲方若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

东的，应承诺不进行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



甲方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的，应承诺不进行以该

股票为标的的融券卖出交易。

的融资融券交易；甲方本人及其关联人持有上市公

司限售股份的，应承诺不进行以该股票为标的的融

券卖出交易。

第六条（二）甲方的义务

5、如实向乙方申报是否为参与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或作为战略配售投资

者关联人的相关信息。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

诺持有期限内，甲方不得融券卖出该上市公司股

票，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二）甲方的义务

5、如实向乙方申报本人及其关联人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限售股份（包括解除和未解除限售股份）、战

略配售股份情况，以及本人及其关联人持有以大宗

交易方式受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等

有转让限制的股份情况，并承诺在限制期或承诺持

有期限内不进行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的

融券卖出交易。

甲方承诺本人及其关联人在获得前款规定的

相关股份前，如有尚未了结的该上市公司股票融券

合约的，应当在获得相关股份前了结融券合约。

第七条（一）乙方的权利

5、如果甲方未如实向乙方申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取得的股票及由上述股票孳生

的送、转股情况，或违反法律、法规、规则和本合

同的规定以上述股份充抵保证金或者通过信用账

户交易该上市公司股票的，乙方有权限制其相应交

易委托，对甲方的担保物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并与

甲方解除本合同。

第七条（一）乙方的权利

5、如果甲方未如实向乙方申报本人及其关联人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及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取得的股票及

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情况，或违反法律、法

规、规则和本合同的规定以上述股份充抵保证金或

者通过信用账户交易该上市公司股票的，乙方有权

限制其相应交易委托，对甲方的担保物采取强制平

仓措施，并与甲方解除本合同。

第七条（一）乙方的权利

8、如果甲方未如实向乙方申报是否为参与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或作为战

略配售投资者关联人的相关信息，并且在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承诺持有期限内，违反证券交易所规

定融券卖出该上市公司股票的，乙方有权限制其相

应交易委托，对甲方的担保物采取强制平仓措施，

并与甲方解除本合同。

第七条（一）乙方的权利

8、如果甲方未如实向乙方申报本人及其关联人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包括解除和未解除限售

股份）、战略配售股份情况，以及自身及其关联人

持有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

减持股份等有转让限制的股份情况，或是在本人及

其关联人持有上述相关股份的限制期或承诺持有

期内，违反法律、法规、规则和本合同的规定融券

卖出该上市公司股票的，乙方有权限制其相应交易

委托，对甲方的担保物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并与甲

方解除本合同。

第七条（一）乙方的权利

9、如果甲方违反承诺，本人及其关联人利用融券

实施日内回转交易（变相 T+0 交易），乙方有权对

甲方本人及其关联人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限制其普

通账户及信用账户交易权限、调整或取消其授信额

度或解除本合同等措施。

第六章 担保物与标的证券 第六章 担保物与标的证券

第二十条 如甲方信用账户所持证券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的，乙方可视具体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禁止

担保物划转、股份冻结，调整授信额度、折算率、

第二十条 如甲方信用账户所持证券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的，乙方可视具体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禁止

担保物划转、股份冻结，调整授信额度、折算率、



保证金比例、集中度指标、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

易权限等限制性措施

保证金比例、集中度指标、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交

易权限等限制性措施

协议约定的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形，持股数量均含甲方及其关联人已通过

转融通出借尚未归还的该公司股份数量。

第七章 业务操作环节 第七章 业务操作环节

第二十七条 甲方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包括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和未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上市公

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取得的股

票以及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的或为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

分之五以上股东或参与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战略配售或作为战略配售投资者关联人的，应当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如下约定：

（二）如甲方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东的，承诺

不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进行融资融券交

易；甲方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的，承诺不以该股

票为标的证券进行融券卖出交易；

（三）如甲方为参与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

略配售或作为战略配售投资者关联人的，在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持有期限内，不得违反证券交

易所规定融券卖出该上市公司股票。

第二十七条 甲方本人及其关联人持有上市公司限

售股份（包括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和未解除限售股

份）、持有上市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

的，持有战略配售股份的，持有以大宗交易方式受

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等有转让限制

的股份情况的或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东的，应

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如下约定：

（二）如甲方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东的，承诺

不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进行融资融券交

易；甲方本人及其关联人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

的，承诺不以该股票为标的证券进行融券卖出交

易；

（三）如甲方本人及其关联人持有战略配售股份，

或持有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

东减持股份等有转让限制的股份情况，在限制期或

承诺持有期限内，不得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定融券卖

出该上市公司股票。

第八章 补充担保物与强制平仓 第八章 补充担保物与强制平仓

第五十三条 在满足本合同强制平仓开始条件的前

提下，乙方有权自主确定平仓顺序。乙方强制平仓

担保证券的顺序遵循如下一般原则：按照国债、基

金（按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顺序）、

其他债券、股票、其他证券资产的先后顺序进行，

在同一类证券中按折算率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折

算率相同的按照证券流通市值从大到小的顺序进

行，但乙方有权优先对非可充抵保证金范围的证券

或经乙方评估存在风险的证券进行平仓。

当强制平仓用于买券还券时，如果甲方融券卖

出所得价款存在买入乙方规定范围内的货币基金

的，乙方强制平仓时将优先卖出相关货币基金；甲

方信用账户融券卖出所得价款与可用资金将优先

用于买券还券，就还券不足部分乙方再按前款平仓

顺序的一般原则强制平仓后再进行买券还券。

第五十三条 在满足本合同强制平仓开始条件的前

提下，乙方有权自主确定平仓顺序。乙方强制平仓

担保证券的顺序遵循如下一般原则：按照国债、基

金（按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顺序）、

其他债券、股票、其他证券资产的先后顺序进行，

在同一类证券中按折算率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折

算率相同的按照证券流通市值从大到小的顺序进

行，但乙方有权优先对非可充抵保证金范围的证券

或经乙方评估存在风险的证券进行平仓。

当强制平仓用于买券还券时，如果甲方融券卖

出所得价款存在买入乙方规定范围内的货币基金

的，乙方强制平仓时将优先卖出相关货币基金；甲

方信用账户融券卖出所得价款与可用资金将优先

用于买券还券，就还券不足部分乙方再按前款平仓

顺序的一般原则强制平仓后再进行买券还券。



乙方实施平仓时，如遇甲方信用账户中的证券

处于暂停交易或其他无法买卖的状态，乙方有权顺

延强制平仓操作至交易恢复后。

乙方实施强制平仓期间，为保障乙方强制平仓

顺利实施，乙方有权限制甲方对其信用证券账户的

全部委托操作权限，甲方无权就此向乙方提出任何

异议或索赔。

乙方实施平仓时，如遇甲方信用账户中的证券

处于暂停交易或其他无法买卖的状态，乙方有权顺

延强制平仓操作至交易恢复后。

乙方实施强制平仓期间，为保障乙方强制平仓

顺利实施，乙方有权限制甲方对其信用证券账户的

全部委托操作权限，甲方无权就此向乙方提出任何

异议或索赔。

甲方在强制平仓日当日进行担保品提交或者

通过自主交易还款还券不构成终止强制平仓的条

件，乙方有权继续完成强制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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